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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福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永福县重大项目建设临时

占用土地补偿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和区直、中直驻永各有关单位：
现将《永福县重大项目建设临时占用土地补偿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永福县人民政府

2025年3月17日

（此件公开发布）
永福县重大项目建设临时占用

土地补偿办法
为加快我县重大项目建设步伐，推进全县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进一步规范临时用地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土地复垦条例》《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1〕2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基础设施建设使用临时用地保障工作的通知》（自然资源办函〔2024〕2159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桂自然资规〔2022〕3号）、《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令第35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规范>的通知》（林资规〔2021〕5号）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一、临时占用土地要求及目的

建设项目施工、地质勘查等配套临时使用土地，不修建永久性建（构）筑物，使用后可通过复垦恢复原地类或者达到可供利用状态的土地。临时用地具有临时性和可恢复性等特点，服务于全县重大项目建设，保障重大项目顺利推进。

二、临时占用土地范围

（一）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建设的临时办公和生活用房，包括临时办公用房、生活用房、工棚等使用的土地。

（二）建设项目的辅助工程，包括农用地表土剥离堆放场、材料堆场、制梁场、拌合站、夹心地、钢筋加工厂、施工便道、运输便道、地上线路架设、地下管线敷设作业，以及能源、交通、水利、管线、军事设施等工程建设项目的取土场、弃土（渣）场等使用的土地。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临时用地。

三、临时占用土地使用期限

临时占用土地的使用期限一般不超过2年，采矿、取土使用的临时占用土地不超过3年，建设周期较长的能源、交通、水利、管线、军事设施等工程建设使用的临时占用土地不超过4年。城镇开发边界内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期限应当与临时用地期限相衔接。

规范临时占用土地审批

（一）临时占用土地审批

临时占用土地原则上由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审批，其中涉及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报桂林市自然资源局审批；如涉及临时占用林地的，由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审批。临时用地审批权不得下放或者委托相关部门行使。

城镇开发边界内使用临时用地的，可一并申请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和临时用地审批，具备条件的可同时申请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一并出具相关批准文件。

临时占用土地不超过10日且不改变土地原用途的，不需办理临时用地审批手续。

（二）临时用地的审批程序

1.用地申请。临时用地单位向县自然资源局提出用地申请。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配合临时用地申请单位提供土地现状地类等信息。用地单位编制临时用地复垦方案，经上级专家评审通过后，在永福县城内开设复垦专用账户，与县自然资源局及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按审查通过后复垦方案工程预算资金足额缴存入银行。如涉及临时占用林地的，应向县林业局提出申请，林业主管部门应配合临时用地申请单位提供土地现状地类等信息。

2.用地审查。重点审查：提交的申请材料是否齐全和符合规范；临时用地界址是否清楚；临时用地选址、用途、使用期限是否符合要求；临时用地地块与土地复垦方案对应地块的面积、位置、地类、用途等信息是否一致。临时用地现状地类认定参照《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以“三调”成果为基础做好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地类认定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2〕411号）要求。

3.用地批准。临时用地申请要件齐全并符合条件的，应在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内，按照承诺办结期限予以批准；不符合条件不予批准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五、临时占用土地补偿标准、青苗及地上（下）附着物补偿标准
（一）临时占用集体土地补偿标准

	地类
	区片范围
	临时占用土地补偿标准

（元/亩·年）
	青苗及地上（下）附着物补偿标准
	地力

培肥费

	农用地
	永福镇、苏桥镇
	2949
	按永政规〔2022〕2号文件执行
	2000元/亩

（一次性补偿）

	
	罗锦镇、百寿镇、

三皇镇、堡里镇、

广福乡、龙江乡、

永安乡
	2836
	
	

	建设用地
	永福镇、苏桥镇
	2949
	
	

	
	罗锦镇、百寿镇、

三皇镇、堡里镇、

广福乡、龙江乡、

永安乡
	2836
	
	

	未利用地
	永福镇、苏桥镇
	1180
	
	

	
	罗锦镇、百寿镇、

三皇镇、堡里镇、

广福乡、龙江乡、

永安乡
	1134
	
	


（二）临时占用国有农用地的土地参照国有农用地所在的乡镇标准执行。

六、本办法适用于我县辖区内市级或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复的重大项目建设，补偿标准结合县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及县经济发展情况，至少每3年调整一次。

七、在本办法执行之日前，对已经协商的项目临时占用土地，所涉及的补偿按已协商的方案组织落实；本办法执行日之后项目临时占用的土地，补偿标准按本办法执行。

八、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未尽事宜由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

　　　　　　　　　　　　　　　　　　　　　　　　　　  　
　抄送：县委各部门，各人民团体。

　　　　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县检察院。　　

　永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3月17日印发 　 

